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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值容易退款难

孩子拿着家长的

手机给游戏充值， 这

样的事情如今并不少

见， 可充值容易退款

难， 本期“权威曝光” 聚焦未成年人网络

游戏消费充值纠纷， 要想堵住充值“漏

洞” 仍需多方合作。

最高法发布的指导意见明确， 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 参与网

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 等

方式支出与其年龄、 智力不相适应的款

项， 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

项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但如何来判定

是未成年人充值或“打赏” 呢？ 这成了解

决该类纠纷最大的难点。 如果是孩子自己

的手机， 那比较好认定； 可一旦用的是家

长的手机， 纠纷就不好解决了。 按道理，

支付密码不应该随便告诉孩子， 可有些孩

子通过猜猜猜， 蒙对了密码， 而有些家长

又过于自信甚至直接告诉了孩子密码， 再

加上未成年人缺少足够的自制力， 对金钱

也缺少一定的概念， 充值“打赏” 起来完

全没有顾忌。

对此， 一方面是某些平台一心逐利，

不但不进行限制， 甚至会绕过实名制等相

关规定诱导他人充值消费； 一方面， 家长

也没有履行好监护职责， 无条件信任孩

子， 引来相应的纠纷。 因此， 加强对违规

平台的处罚， 提升违法成本， 堵住漏洞的

同时， 家长们也应多反省一下教育模式，

以及对孩子真正的关注度， 才能让类似纠

纷不再频频发生。

金勇

讯简
长三角铁路

端午小长假客流回升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胡越

本报讯 记者从上海铁路局获悉， 端午小

长假运输期间， 长三角铁路客流出现明显回

升。 据统计， 6 月 24 日至 6 月 26 日， 端午小

长假运输前 3 天， 上海局集团公司已加开客车

169 列， 重联动车组 795 列， 安全有序发送旅

客 460 万人次， 日均旅客发送量超 153 万人

次， 其中 6 月 25 日当天发送旅客 176.68 万人

次， 创今年春节后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进入 5 月份， 随着我国防疫形势向好， 各

地陆续复工复产， 多地景区恢复开放， 铁路客

流逐步回升。 面对端午小长假期间探亲流、 旅

游流等交织叠加， 上海局集团公司采取恢复开

行图定列车、 动车组列车重联、 扩大列车编

组、 启动高峰线等措施， 方便旅客出行。

上海举行“端午公祭”

错时落葬比例达五成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日前， 一场浓浓传统风的祭礼在

汇龙园举行， 拉开了 2020 年“六大民俗节日

错时祭扫联动周” 端午节公祭的序幕。 上海引

导错时落葬比例最高达到墓园年度安葬数的

50%。

经统计， 自 2013 年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

发起和倡导的六大民俗节日错时祭扫活动已有

七年， 错时祭扫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效果也

日益显现。 据不完全统计， 自首次开展“联动

周” 活动以来， 共举办了 20 场主题各异、 内

容丰富的联动活动， 引导错时落葬比例最高达

到墓园年度安葬数的 50%。 对本市在清明、 冬

至两大节日的祭扫人群分流起到一定积极作

用， 有效降低了以前清明、 冬至期间集中祭扫

带来的各种安全隐患， 缓解了市民出行的不

便。

虹口区城管执法局

严查夜间施工扰民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随着疫情逐步稳定， 虹口辖区的

工地陆陆续续恢复了施工。 随着天气转热， 工

人们白天施工可能会引发中暑等情况， 所以只

能选择较为凉爽的夜晚进行施工， 由此引发的

夜间施工扰民投诉有所增加。

近日， 根据 12319 热线居民投诉， 虹口城

管北外滩滨江中队成功查处了一起黄浦路某工

地夜间施工投诉案件， 并立案依法进行了处

罚。 经过现场询问调查， 该工地负责人无法提

供当天的夜间施工审批材料， 城管队员们立刻

督促工地停止施工。

由于黄浦路该工地只能提供前几天的夜间

施工审批许可文件， 却无法提供投诉当天的相

关审批手续。 为了确保案件证据链的完整， 案

清事明， 城管队员们又于第二天工作日前往虹

口区生态环境局， 调取该工地的施工申请。 经

执法队员反复确认调取证据， 确认了该工地当

天确实存在缺少夜间施工证的情况。 证据确

凿， 事实清楚， 工地负责人表示愿意整改并接

受处罚。

◆记者连线 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如培训机构确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以致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 消费者有权要求

解除合同并要求培训机构退还相应款项。

“最高人民法院就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妥

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合同、 金融、 破产等

民事案件， 已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 其中涵

盖了培训合同。” 金玮律师表示，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

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二）》 第 8 条

明确规定， 当事人订立的线下培训合同， 受

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不能进行线下培

训， 能够通过线上培训、 变更培训期限等方

式实现合同目的， 接受培训方请求解除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请求通过线上培

训、 变更培训期限、 调整培训费用等方式继

续履行合同的， 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

际情况， 根据公平原则变更合同。 受疫情或

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不能进行线下培训， 通

过线上培训方式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或者案

件实际情况表明不宜进行线上培训， 接受培

训方请求解除合同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具有时限性要求的培训合同， 变更培训期限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接受培训方请求解除合

同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培训合同解除

后， 已经预交的培训费， 应当根据接受培训

的课时等情况全部或者部分予以返还。

“新冠肺炎疫情属不可抗力， 如培训机

构确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致无法继续履行

合同的， 则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金玮律师

指出， 培训机构不承担违约责任并不意味着

培训机构无需向消费者退款， 合同解除后，

培训机构仍应就消费者预交的培训费， 根据

接受培训的课时等情况全部或者部分予以返

还。

此外， 金玮律师也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

签订培训合同时应对相关权利与义务等条款

内容予以了解清楚， 而勿轻信培训机构的宣

传； 在与培训机构就有关纠纷的沟通、 协商

过程中， 也应提出合理的诉求与主张， 并注

意收集与固定证据； 消费者务必妥善保存好

培训合同与付款凭证、 发票等， 以便在纠纷

发生时可以有效维权。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邹女士 陈女士

投诉时间： 2020 年 4 月

今年以来， 受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影响，

各级教育部门陆续发文要求暂停线下培训活

动， 有些校外培训机构的线下课程， 因此延

期或“在线开课”， 出现了不少消费纠纷。

消费者邹女士告诉记者， 自己春节前为

孩子办理了早教培训服务， 并支付了 4800

元的培训费用。 但春节过后， 由于疫情原因

一直没有开班， 孩子又比较小无法上线上

课， 等到线下重新开班时， 孩子已经不需要

自己所报的早教课程了， 邹女士要求教育培

训机构退还全部学费。

而在 2019 年 11 月， 消费者陈女士在另

一家教育培训机构支付了 23800 元培训费，

上了 12 次课之后因为疫情影响停课。 按照

相关部门的规定， 线下课程何时恢复还是未

知数。 孩子平时多动， 根本无法适应线上课

程。 对此， 陈女士要求经营者退还剩余培训

费。

由于邹女士和陈女士的要求分别被经营

方拒绝， 她们先后向浦东新区消保委投诉，

希望能解决相应的问题。

疫情导致线下停课

教育培训纠纷不断

  收到两个消费者的投诉后， 浦东新区消

保委工作人员立即协调沟通， 帮助消费者维

权。

针对邹女士遇到的情况， 工作人员表

示，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53 条规

定， 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的， 应当按照约定提供。 未按照约定提供

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

回预付款； 并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 消费

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 由于线下教育培训

属于人员密集型活动， 受疫情影响， 形成了

阻碍教育培训合同履行的不可抗力。 这种情

况下， 由于无法进行线下教学， 消费者有权

主张退还未授课部分对应的费用。 但是， 由

于不能履行合同并非教育机构的责任， 家长

无权向教育机构主张违约责任。 经消保委工

作人员耐心地调解， 最终， 经营者给予邹女

士退款处理。

而陈女士的情况与邹女士并不相同，工

作人员表示，《合同法》第 77 条规定，当事人

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线下教育变更为线

上教育，属于合同履行方式的变更。培训机构

不能在双方就此未能协商一致的情况， 单方

决定以线上授课方式代替线下培训。 如果培

训的内容是知识性的文化课程， 线上培训老

师与线下相同的， 而“不适应网课” 又是基

于消费者主观单方面的原因， 并不必然导致

教育培训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一般不支持解

除合同。 但培训机构应与不接受线上教育的

学员及家长协商， 按照之前的收费标准合理

顺延或退费。 在工作人员的努力下， 最终经

营者同意退还一半的费用， 另一半待开学后

继续上课， 陈女士对此表示接受。

针对类似的案例， 消保委提醒消费者，

家长一定要尽早检视教育培训合同和缴费票

据约定， 根据合同约定明确自己的诉求， 及

时沟通减低损失和降低维权成本。 同时， 注

意收集并固定证据。 包括与教育机构的通话

记录、 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备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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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打假

无锡查获几十种“大牌”商品

近日， 江苏无锡梁溪警方在广东破

获一起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案， 查获

几十种“大牌” 商品。

4 月下旬， 派出所接到市民朱某的

报案， 反映在微信上买了一对香奈儿耳

钉。 收货后发现做工粗糙， 怀疑是假货。

民警接警后， 把耳钉送到专业机构鉴定，

结果显示确为假冒产品。 警方循线侦查

发现， 该微商并非“单打独斗”， 而是成

立了一家电子商务公司， 员工分工明确，

每天上下班且食宿都由公司负责。

摸清团伙成员行动规律后， 梁溪警

方组织警力奔赴广东东莞， 在当地警方

配合下展开抓捕行动。 在当地一写字楼

内， 警方抓获了潘某、 李某等 13 名嫌疑

人。 经初步清点， 现场共查获箱包 1600

余个、 皮鞋 400 余双、 腰带 800 余条，

还有衣服、 饰品、 香水等其他物品。 经

查， 短短 3 个月， 潘某等人就非法获利

200 多万元。 目前， 案件在进一步调查

中。


